
 

秦皇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11 年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或以前期间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

形、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调查。 

一、资金被占用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聘请的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自 2009 年度以来连续三年出

具的公司资金占用情况专项说明，以及公司资金占用、对外担保情况自查报告，我们对秦皇

岛渤海物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资金被占用情况作下列说明： 

(一)2011 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除经审议通

过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没有资金往来。 

(二)关联交易引起的资金往来事项 

1、报告期内因控股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兆公司)履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

诺，将其拥有的百货门店秦皇岛金都店托管给本公司管理经营。经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即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会议批准，《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秦皇岛渤海物流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秦皇岛茂业商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托管及关联交易协议》生效，由

此产生中兆公司向本公司支付托管费事项。 

2、为了避免托管后的业务竞争，经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五次会议批准，以秦皇岛茂业商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秦皇岛茂业)之名发售的购物

卡停止发售，本公司发售的购物卡可以在秦皇岛茂业金都店使用。因持有公司购物卡的人或

在秦皇岛茂业金都店刷卡消费，由此构成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将按月向秦皇岛茂业支付持卡

人购买商品的货款，同时按月向秦皇岛茂业按结算购物卡金额的 3%收取使用费。 

(三)其他事项 

报告期以前发生的其他关联方秦皇岛华联康保有限公司(公司参股公司)占用公司资金

544.31 万元事宜，是公司上市之前于 1997 年 5 月以新设合并方式成立时，从原合并方之一

秦皇岛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承续债权形成，2005 年期末，公司已对被占用的 544.31 万元

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说明 

经向公司审计、财务部门调查，公司没有对子公司的担保，公司的担保存在于子公司与

其所属公司之间， 即：报告期内发生的担保加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至报告期的合同担保金

额为 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85%，且无逾期担保。 

除此之外，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提供担保，没有为被担保方资产负债率在

70% 以上的对象提供担保，没有为本公司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其他法人，任何非法

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无其他担保。 

三、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未发现公司在资金被占用、往来方面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公司的对外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签署)：柳木华  孙立成  王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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